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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98 年 8 月 1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 

連 絡 人：羅專門委員吉旺 

連絡電話：02-2314-6871#2070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240    
 

對對對對於於於於媒體媒體媒體媒體今日與法務部有關議題之報導今日與法務部有關議題之報導今日與法務部有關議題之報導今日與法務部有關議題之報導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用水王用水王用水王用水王」」」」    

法務部部本部 6 月份用水量 1,174 度，較 5 月暴增 683 度，

致被封為用水王，非常遺憾，也非常的抱歉，經查乃自來水進水

口儲水池內浮球故障，導致自來水溢入汙水池所致。法務部於 6

月 16 日發現後立即修繕竣事。維護廠商承認巡視不週，願意賠償

約 8,000 元增加之水費。法務部在同一時期之用油負成長 10％、

用電負成長 6％，雖已初具成效，但會力行行政院節能減碳政策，

竭盡所能節約用水、電、油。 

二二二二、、、、法務部沒有法務部沒有法務部沒有法務部沒有「「「「窩裡反窩裡反窩裡反窩裡反」」」」    

（（（（一一一一）《）《）《）《稅捐稽徵法稅捐稽徵法稅捐稽徵法稅捐稽徵法》》》》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1. 稅捐稽徵法是財政部主管之法律，去年間修正該法第 24

條，將限制出境之金額提高為個人 100 萬元，營利事業 200

萬元，法務部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從未介入，報載朝野完成

二次協商，進入二、三讀，法務部竟到總統府前「告御狀」，

炮打財政部「替有錢人解套」云云，顯有誤會。 

2. 去年立法委員提案修正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增訂限制出境

之門檻為自然人積欠案款達 30 萬元，法人之負責人 150

萬元。但行政執行處案款 30 萬元以下者占 80%以上，據此

修正受影響而無法徵起之金額可能高達四四四四、、、、五五五五百億百億百億百億。事實

上，個人欠稅逾 30 萬元以上者，經查其年收入超過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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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已非經濟上之弱勢，據此修正，恐違反稅制公平

原則。經過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懇切溝通協商，修正為積欠

金額 10 萬元以下，不得限制出境，但出境達二次者不在此

限。此項修正並非行政院提出之法案，無窩裏反之問題。 

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目前尚在執行中之案

件高達 419419419419 萬餘件萬餘件萬餘件萬餘件。為避免行政執行人員浮濫限制出境侵

害人權，行政執行署特別規定積欠案款在 30303030 萬元以下萬元以下萬元以下萬元以下擬限

制出境之案件，必須送行政執行署審核，今年迄今僅通過

2件。 

（（（（二二二二））））法務部廉政法務部廉政法務部廉政法務部廉政署署署署    

報載法務部想設廉政署，成立獨立超然的「廉政諮詢審

查委員會」，以民間公正人士共同監督，排除政治力的不當操

控，避免「吃案、選擇性辦案」等行政惡習。沒想到官員竟

然在立委面前吵了開來，調查局說旗下已有廉政處，再設廉

政署根本是疊床架屋；法務部則炮打廉政處只是個任務編

組，沒有組織法地位云云，縱有此事亦是新政府 520 成立以

前的事情。 

新政府成立後，鑑於民調顯示民眾對於成立廉政署仍有

殷切的期盼，法務部乃成立專案小組評估設立廉政專責機關

之可行性，並於本〈98〉年 5月 22 日陳報行政院評估結果作

為決策之參考，案經行政院於 7月 14 日核復納入法務部組織

規劃報告一併研議。法務部將於 8月 15 日前提出法務部組織

調整規劃報告。 

三三三三、、、、司改司改司改司改 10101010 年年年年    

     1999 年 7 月司法院邀集各界代表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規

劃司法發展的方向並作成結論，其中屬於法務部之權責，應辦理

之事項部分，包括法律扶助、檢察官舉證責任、建立緩起訴制度、

非刑罰化、非機構化刑事政策、提昇科學辦案能力、檢察一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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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制度化與透明化、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檢察官的評鑑及淘汰

制度、律師的評鑑及懲戒制度、反特權、反貪污、反黑金、反干

預等等，十年來法務部都以積極的態度全力以赴，希望在改革的

過程中，不是被「改革」的對象，而是改革的「推手」，同時是與

各界共同推動改革的「舵手」。因此法務部在今年 7 月 10 日提出

《司法改革 10 年之實踐與展望》。 

社會進步是不斷改革的結果。未來法務部仍將從人才、制度

及資源三個面向繼續改革，希望建立廉能政府公義國家。司法改

革的策略至少包括：在「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增訂評鑑專章，淘

汰不適任之司法官。研議「司法官法」草案，規劃完整之司法官

制度。配合司法院制定速審法。建立羈押即時抗告制度。研議延

長司法官候補期間，提升司法官素質。研修刑事訴訟法，落實寬

嚴並進之刑事政策，擴大緩起訴及認罪協商之適用範圍。研議建

立檢察官辦案標準作業流程，嚴謹辦案程序，提高辦案品質等等。 

四四四四、、、、大法官第大法官第大法官第大法官第 664664664664 號就逃學逃家少年號就逃學逃家少年號就逃學逃家少年號就逃學逃家少年機構式處遇違憲解釋機構式處遇違憲解釋機構式處遇違憲解釋機構式處遇違憲解釋    

針對司法院「因應大法官會議第 664 號就逃學逃家少年所為

有關機構式處遇違憲之解釋」，本部即函請各少年收容機構，迅速

調查合乎上開規定之少年，配合少年法庭著手辦理相關處遇作業。 

經查，目前因逃學或逃家而被收容於各地少年觀護所之少

年，約有 36 人，另因相同情形而被交付執行感化教育之少年，分

布於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誠正中學，則

約有 80 人，均將因本解釋而獲得適當的處遇。 

五五五五、、、、「「「「在感化院等死在感化院等死在感化院等死在感化院等死…………」」」」????    所言與現況所言與現況所言與現況所言與現況「「「「差很大差很大差很大差很大」」」」!!!!    

法務部現有少年矯正機關包括兩所少年輔育院、兩所矯正學

校，及兩所獨立少年觀護所，另有 16 所與監獄、看守所、戒治所

合署辦公之少年觀護所，此乃因人力嚴重不足，不得已之措施。

98 年 6月 30 日止收容少年計有 423 人，學生(含矯正學校及輔育

院感化教育受處分人)計有 1,079 人。 



25 
  

第 4 頁，共 1 頁 

新政府於去年 520 成立後，法務部隨即與司法院少年及家事

廳針對全國少年收容問題全面檢視，由王部長帶領業務單位親自

到全國各少年觀護所訪視瞭解，除立即指示改善少年分界（別）

收容問題外，並增(整)建桃園、彰化、臺南、花蓮、臺東等少年

觀護所之舍房、教室、購置書桌書櫃等設備、提高少年伙食費(自

2,000 元調高為 2,510 元)及技職教育經費，並積極引進社會資

源，規劃更完善之少年處遇措施，維護少年最佳利益。 

報載「少年在感化院等死…」，危言聳聽，與現況不符，法務

部所屬少年觀護所每人每年費用(主副食、服裝、醫療、教化等)

平均約 55 萬元、少年輔育院約 36 萬元、少年矯正學校約 53 萬元，

為成年收容人監獄每人每年約 16 萬元，看守所約 13 萬元之數倍。 

為強化收容少年之教育，法務部除規劃一般通識教育課程(法

律課程、諮商輔導、藝文教育、衛教課程、宗教課程、心得寫作、

勞動服務等)外，另安排技藝訓練及專案課程，如汽車修護、美容

美髮、園藝治療、管樂隊、舞蹈班、吉他班、陶藝班、扯鈴、西

畫、讀書會等，並協助少年銜接學校教育以取得學籍等，為少年

最佳處遇盡心盡力。 

少年太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可能使現在的少年犯成為未來

的成年犯，法務部期待未來少年收容以社區處遇漸次取代機構性

處遇，藉由家庭、學校功能之提昇，減少少年偏差行為，以保護

少年身心健康成長。 

    


